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意见：


鼓环评﹝2021﹞004号


福州市瑞鹏宠物医院有限公司鼓楼区六一中路分公司报送的《福州市瑞鹏宠物医院有限公司鼓楼区六一中路分公司宠物医院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收悉，现提出审批意见如下：


根据《报告表》评价结论，同意福州市瑞鹏宠物医院有限公司鼓楼区六一中路分公司在福州市鼓楼区水部街道六一中路119号银华村01店面04、05区域设立福州市瑞鹏宠物医院有限公司鼓楼区六一中路分公司宠物医院项目，主要经营动物诊疗服务、宠物美容服务、宠物食品用品批发零售等。


二、该项目应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措施，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医疗废水应经小型医疗废水一体化处理装置（设计处理能力300L/d）预处理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 2 中的预处理标准，与生活污水、宠物美容废水一起经化粪池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的三级标准排放标准（氨氮达到《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级标准）后纳入市政污水管网排入福州市洋里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


2、企业应加强室内通风，并采用除臭剂进行室内空气净化，消除难闻的或有害的气体，预防由细菌和寄生虫引起的疾病；对宠物产生的粪便及时清理，美容室、洗浴室、住院室进行定期清洁消毒，通过采取安装新风系统、加强通风换气及摆放除臭剂等措施消除难闻的异味。经上述措施处理后，其臭气排放浓度应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相关标准。


3、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应采取消声降噪措施。工作人员应合理喂食，避免宠物因饥饿或口渴而发出叫声，有效控制宠物活动噪声；同时减少人为的骚扰、驱赶；对病房采取一定的隔声减噪措施，保证西侧边界噪声的排放可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表1中的4类标准，其余边界噪声的排放可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表1中的2类标准。


4、固体废物应实行分类收集、处置，并按危险废物管理规定设置危险废物暂存间。项目产生的医疗废物、污水处理站污泥等均属于危险废物，须按规定收集、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应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严格按规定做好危险废物的收集和转移工作，杜绝二次污染。生活垃圾要袋装处理、定点收集，及时清运。


三、项目应严格落实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按规范开展竣工环保验收，并按规定公开、登记相关信息。


四、我局委托福州市鼓楼环境执法大队组织开展该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环保日常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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